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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县按规定完成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张家川县工业和信息

化局、恭门镇人民政府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6 日和 2024 年 8 月

29日备案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，经评估风险等级

为低风险，确定了 2个风险点，分别为：征地补偿价格、征地政

策、征地程序、补偿款发放的风险和施工环境影响、交通影响、

安全文明施工、周边居民和商户影响、劳资纠纷的风险，拟采取

“绿色”等级风险应对措施和处置预案。

（四）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及听证

我县组织自然资源、财政、农业农村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等部门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，2022 年 3 月 4 日—2022 年 4

月 4日（共计 30日），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龙山镇西川村通过

村公示栏发布了征地补偿安置公告，2023 年 10 月 20 日—2023

年 11月 20日（共计 30日）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龙山镇西川村

通过村公示栏发布了征地补偿安置补充公告；2023 年 10 月 20

日—2023年 11月 20日（共计 30日）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恭门

镇付川村、西坡村、城子村通过村公示栏发布了征地补偿安置公

告；公告内容包括征收范围、土地现状、征收目的、补偿方式和

标准、安置对象、安置方式、社会保障，以及办理补偿登记的方

式和期限、异议反馈渠道等内容。按规定发放了《听证告知书》，

在 5 个工作日内未收到相关村民及村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听证申

请，经相关村民集体经济组织研究，向县自然资源局提供了放弃

听证的复函，未召开听证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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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组织办理补偿登记

我县已按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规定期限内组织了4

个所有权人、88户使用权人办理了补偿登记。

（六）落实征地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

我县已采取了足额预存方式按规定落实了征地补偿安置和

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。

（七）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

我县已按规定完成了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工作，已与涉及的

全部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签订了征地补偿安置协议。

申请用地涉及国有土地的：不涉及占用国有土地。

四、征地补偿安置情况

该批次用地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按照《甘肃省人民政府

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（甘政发

〔2023〕55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。共涉

及 1 个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片区，每亩补偿 4.3762 万元。地上附

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按照《张家川经济开发区龙山片区征地

补偿安置方案》《张家川县恭门镇城子村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执

行。

该项目用地涉及安置人员 299人，计划通过调整土地农业安

置 0人、留地安置 0人、社保安置 299人，可以确保被征地农民

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、长远生计有保障。

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按照《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








